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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2018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 

一、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 

1、业绩预告期间：2018年 1月 1日至 2018年 6月 30日  

2、预计的业绩：□亏损   □扭亏为盈   √同向上升  □同向下降  

项 目 
本报告期 

(2018年 1-6月) 

上年同期  

（2017年 1-6月） 

归属于上市

公司股东的

净利润 

比上年同期增长：15%～25% 

盈利：2,058.40万元[注] 

盈利：2,367.16万元～2,573.00万元 

注：因母公司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已于 2017

年到期并需进行重新认定，故 2017年上半年度母公司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率为 25%。 

2017年12月，母公司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的

重新认定（详见公司发布的《关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7－057）），自2017年起三年内（2017年-2019年）将继续享受国家关于高新

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，即按15%税率计缴企业所得税。 

鉴于以上情况，为增加与上年同期数据的可比性，公司按照母公司适用 15%

企业所得税率调整了上年同期可比数据，并进行了对比分析如下： 

项 目  
本报告期 

(2018 年 1-6月) 

上年同期 

（2017 年 1-6月） 

归属于上市

公司股东的

净利润  

比上年同期增长：0.77%～9.53% 

盈利：2,349.06万元 

盈利：2,367.16万元～2,573.00万元 



 注：上述表格及本文中的“万元”均指人民币万元。 

二、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

本期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。 

三、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

1、报告期内，公司按照经营计划积极有序地推进各项工作，公司的销售收

入继续保持稳步增长。 

2、报告期内，随着公司产能的不断扩大、新的研发项目产业化增加，以及

新项目的实施，员工人数的增加，导致报告期内技术开发费、职工薪酬、折旧等

相关费用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。 

3、预计公司 2018年 1-6 月非经常性损益金额约为 665万元，主要系在报告

期内，公司承担的“02 专项”、“十三五”等项目加大了研发力度，按照相关资

产使用期限及经费使用要求，计入“其他收益”的政府补助增加。上年同期非经

常性损益金额为 163.36万元。 

四、其他相关说明  

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，未经审计机构审计。公司将

在 2018 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具体财务数据，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

意风险。  

    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2018 年 7月 13日  




